
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小113學年度新生入學報到注意事項 

●基本條件：民國106年9月2日至107年9月1日生且設籍本校學區之兒童。 

●報到方式：二擇一 

1.線上報到：113年4月15日(一)~ 4月20日(六) 12:00   

         請於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新生線上報到系統線上報到→      

2.實體現場：113年4月20日(星期六)  9:00~12:00 

         地點：教務處旁 

          請攜帶：黃色新生資料表、粉紅色入學通知單(公所寄送)、戶長或家長私章、戶口名簿正本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※若具下列身份之證明資料也請一併繳交：   

            學童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

            父母身心障礙手冊影本(重度、極重度)  

            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(正本) 

            公教遺族撫恤證明書(正本及影本) 

            原住民、新住民子女戶口名簿影本(記載族名、外籍父母之原國籍) 

            雙胞胎編班意願調查表(向警衛室索取) 

●報到後請於4/30前，平日或假日7:30-20:00交回至警衛室或教務處(線上或實體都要繳交)： 

1.新生基本資料表(黃色雙面印製)2.區公所寄發(粉紅色新生報到卡) 3.特殊身分證明文件。 

●繳交資料後，請領取新生入學手冊(一位學生一本)，請家長回家後詳閱填寫完， 

  於新生家長座談會(日期未定，待校網公布)或8/30(五)開學日檢附相關文件交給班級導師。 

●113年小一新生課後班-線上報名：  

日期：4/15(一)9:00～4/20(六)12:00截止 

上北勢國小網站報名或掃描右方QR-Code報名→     

5月10日(星期五)上午8:30於教務處電腦抽籤決定入班及備取次序，15:50前公告名單。 

9月2日(星期一)課後班開始。 

(課後班為自由報名，僅有照顧及作業指導，無課程教學、無考前複習，17:30前無法準時接回者， 

請勿報名，相關注意事項請參閱右方Q&A) 

※設籍本校但不就讀本校新生，請務必來電(03-4586472#212)告知教務處註冊組劉老師。 

北勢國小歡迎小一新鮮人的加入! 



Q&A 
Q1：何時遷戶籍？ 
A：2月底之前(戶政3月製作名冊後寄發入學通知單)。 

   如果超過時程會收到其他學校通知，帶著其他學校入學通知，還是可以來報到喔！(請通知原學校)。 

 

Q2：戶籍能在報到完畢後遷出嗎? 
A：能。 

 

Q3：要到別校就讀或是到國外就讀如何辦理? 
A：1.國外就讀-填寫保留學籍申請書 (檢附相關文件-如就學證明、機票、台灣可以聯絡的電話) 

   2.他校就讀-請致電告知即可，務必留下聯絡電話方便查詢。 

 

Q4：一定要遷戶籍嗎?                    Q5：平鎮區北勢國小學區為何? 
A：一定。(只要學生本人)                       A： 北興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富里 

  例外者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貴里 

   (1)總量管制學校轉介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貴里（1 鄰、5-25 鄰、27-28 鄰） 

   (2)原住民(須具備公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金陵里（10-19 鄰、23-26 鄰） 

   (3)身障生隨兄弟姊妹就讀(反之亦同)              北華里（1-4 鄰、20-22 鄰） 

   (4)教職員工子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富里（14 鄰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龍恩里（1 鄰、11-17 鄰） 

 

Q6：有關課後照顧班時間、辦法、收費？ 
 

（一）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，放學後至下午5:30分(務必接回)。 

            上學期：從開學第二天開始到結業式前一天結束。 

            下學期：從開學第一天開始到結業式前一天結束。            

（二）活動內容：以生活照顧、家庭作業習寫或體能活動為主(沒有教學、複習活動)。 

（三）編班方式：每班以20至25人為原則，以同年級或同年段編班。 

（四）活動場所：以校園內為範圍，照護教室依學校編配。 

（五）收費標準： 

      1.每生每小時收費25元，依上課日數，按全學期或月收取費用。 

        低收入戶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之學生具證明文件者，可減免照護費用。   

      2.有繳費困難者（中低收入戶、清寒），請填寫補助申請表（須請導師簽名），務必於開課前提出 

        補助申請表（須請導師簽名），並由本校審查委員會審核，通過者僅補助照護費的三分之一， 

        需自行負擔三分之二的照護費。       

      3.若無故不繳費用，學校得不接受其參加課後照顧活動。 

      4.概算低年級一學期約需繳費10500元，中年級一學期約7600元，高年級一學期約6200元(多退少補)， 

        繳費後，無特殊不可抗拒之因素退出，已逾當月日數三分之ㄧ者，則不退費。 

 

（六）凡因故或放假日，學校未辦理照護之時數，得於次月繳費時扣減費用； 

      但若為學生因故(事病假)未到，則不予扣減費用。 

（七）放學時，學生應由家長或委託人準時負責接回(5:30)，如未能準時接回者，老師會將學生委託守衛室 

      照顧，無法準時接回者(三次以上)，學校得請學生退出課後照顧班。 

（八）學生出現行為問題、不寫作業經輔導卻無改善(收到警告單三次者)，學校得請學生退出課後照顧班。 

（九）對象：本校一~六年級學生(以一學年為上課單位,下學期不另外招生)。 

 (十) 報名辦法：線上報名，再進行抽籤。 

    


